e
o

RIS S A 2k
114# & €37 % % 583L
LOmEG
fl] IEJ_ A *’y bl'm/i— *

i 5% fﬁfa %—EFF

S E R A NGRS BT AR AREIGEL D

A5

Betdotf 2 97T S H AR - - ZEw P L= p R 3R

r]Ll'r-\\’TF’fE AR I REPR &

»

?'/‘?’%‘7\‘:’1&!5;"}1 °

g&@;‘%ﬂq d R e Loz - o kd 2 f I
L BERFL RS
9224
SN TN

(_)),%!'/:L er et /\L‘;E-L—ﬁ?_'%*ﬁ LA (Tfﬁ_br}i&;\ﬁ 2 bk

Lz - 2 FliT &Y b > 57 ,

ﬁi@ﬁﬂ“ A AR & 24 2.3 TRk A LI R
BRIR o 2 prkep e ?T’}#W}}5F”%F§ 2 B et 4
AT & r$ 7 O®FOOOHEO00003 52 3= (114 ¥630/10
000) % H + = £214924 ~ 14928 ~ 14929 ~ 14930 ~ 149472 55
e (F’“ MEmEaed OF QO%QKOOO%B%@-?‘ 6~ 3t 2
2 321 ~3H ~0H23 T A AT 5 ) EEILED
ol VELPELA, > T BRELRLLTARESETE

RS PHT 2hg s
ey

—

IE2Z R MRERTY REEREATSN
6,000~ - &3 42{73,101,000~ 2 » 7 £42{73, 800, 000
A 238,107,000 » Bgm i gk £ % B g i

£



I
~—
n\.

Fed CEAP Ryl E6Y BAEY 3 R0 G
TP BMRAZ R ABEF AP FAGR o
B MY LR A %?1124541?%”1 e MR 3
GPEAT PRI R EREFFHEL P E7

53,,}g!ﬁﬂrv?:té’k€4‘fi;ﬁ@b” ,‘33;%%7%'}#/5@‘1”

AP oAk HZ A4 »a RS Y e
e E RN A L N R H
BRAFERF LN mL B PTG
SRS EE T oA g E111ET
T T2 AGRELRERE | 0 FIEN T BIRE
FREd ML L FRRE - FE BT OB L TR
HEE2EMARILY * AP YT A& ]112£27 10P
TR E AT G ERT128127 310 o B2 EE T
BzE - wihd agyiFng 2 510,000,000~ 5
MAEXPERAKEEGH RLfERBL BB S HT
Td MpRFEERG FREA O RLE ST FESZ BRI
A

-

%10, 000, OOOfuﬂ v 2 e R 210,000, 000 7~ 4or5 4
L is2 BRI AR ECIT SR > B E P K
%3342 4110, 000, 000~ pF > A2 N384 i d AL E o & p
T RL 2 MR hidfiigt 2 apd o FE
@?Ii“?'f*é/*m)%' M EsAFEIF AT RMEZ FLF

o
>

BELET > YEAL 2D RIII2&8127 31p Mmoo 3

SRR A NS TR ERFEELE > RE AR
LB AL SR 2 AR R T AR 2P0 NERR
2 T AkE 2@ 210,000,000~ F A2 AILE 0 R L ETHR
T ER EANELSTE S RETFEFRTERENEL > T Y
g M8 kX 5T o e # 10,000,000~ 2 7
THRJLF

EARE 2

fikd e R AT A S B L LB G



0,000% » Ak &7 FE R PRI fe e » RRL 2 M

PP s mERE 7T S g AL ET 0
2E37 30p M-k 3 5 B o P B TR U
1 E 3 ¥R RA £9718,000,000% > R RER &S
Pho g2 A5 - KA o7t £ %574 424 2730
0,000~ &-7432 3 g ze » X 30112£47 13p > L fm & 1
BEFRFBEEETIRIRL ST LT o8 GG
PR REApGHDE TR § MR R f R kA
SEATFRBEA VKT RRET L RE TR G
R I BrRET - AERLT G o

FR FHRL TR AEAHARE FLERT > £ B
DEGY MH KL S ITLEE p v BT 2 L TRl
AEME L (ThEMRE) ~RIT FE24 X H 03, 000,0
00~ » 3% T b f "UFFISP EF 3o 0 HEFRF RS L5 3, 600,
0007~ o gret A sk (FoRMAF2ZF) B P
DPRAME L T LT AL SR AR A
R BEAE RS RL 27 LA oMLY > G A F
PRCE o LR MRS 2 R E AT AR T
B REREZB AL SHEEr o FRRE AL L 08
FZAER= cREEZMEY TR LEPMAEE A
ERIEAL Y v IR L DINLEIRFEARNE R
LHEERAFEIFAGFZ X Gt o8 23112

2 1
r’ ~
£67 15P wIFoh A FRae B k& 5 07 5 S, 500, 000~
Bz AP RE D Pt S0P T2 H B
REVPEFRRT g 0 G- BRI G T P Rk

2= Y

b ’ vz, X 27 i 2, R 4 = 24 ) 2 Y
Fa PGt AHE 1 5 Flo AR REF



WERIEAREEE D L AL s ESE T @
Tm iz FES AL ST 2 R E 2 2300,000~ 2 5 F
R {128 T 0P ALK E G 3B 20150 5 3%
f SRE ey BB R ERS RE
"'r#&#&%ﬂ%"'aﬁ 3 FNLI3EAT 18P v R AR S i
A EmrENI3ER
:‘} 9422%% ( LI S] i ) A& AR 41367 25
Pl zeng b B TEEBI4ISFED S TEFS 0 kX
EFREFIERT > v AHRE ST LB RIFT L DL
>4

FIELEE 0 RAC RE 5 'o&ﬁ%n%ﬂgﬁﬁﬂ

= 3 14
=@
ﬂt
N
%
“,«:?-?
=
- \
\
s

2
=4
W3
o
dq
&
NNy
bei
T
S
puts
{
N
”3
k)

=L

v
Wy 2k RS FRAIRFL B W AFR

%%%é’ﬁwﬁgf%%ﬁw”ﬁ
5éﬁé$%i’,fsi§%f@?£p}%”*"Tp o X b ig

A4 %
112

E Lk SRR [ &2 B A
FRIBPFEEL T2 (ThE) FRARDP T EREE
ed e 2 (W) | FF o T REBHE ISR 0 R
AR SR QU A R SR SN A |
PRPEFAERBEERE SR BRL 2P FEF R
RAAZRELFEE FXFH A FE2E R RAEH
kA SR ATy RRAESTEES ST BB ER S
ﬁ{%@@%ki’ﬁ#%ié%%%V&*%ﬁ%#%@

o B 15 203,500,000~ > g iE F A d Rk R g AU2d
[E A5 S Eg;‘é‘lj“;ff}%rr, i,i()g,%i—»ﬁa}g:;o@%

L Eme R L AJR R E 2L E R kX2 ¥ 549
BRTAFFLZEZHGRL L T2 55 50975
wTREERFRRLEZFHT O R EF RS
AR RS 2P A TR E AR
BTy A E R T o

P



F

_—
<
=

~

H
.33'2
H
o3
I

Iagﬁ*%iﬁﬁﬁﬂ‘ﬁﬁ%ﬁ’ﬁ’
F#S%Qﬁ? l;uzzw 3 5LEF'&T%F5£

““ b =

Fl/..
F111&ETH 229%@;4 26‘5 X T E

e /-H}

~ T

&y

G

= T

&

]
T
NN

Pt

\ ﬂ} ﬂ}
i—;§ -
-zza
~
—

o3 2 H‘ W
(GV)
pil
Ny
(N
-w’_r?
&y
4)«
prau|

jlre
3

Euo L
A
==

-6-‘\
—\

_?—: i
3w R
>~
L
bt
T /r?h-

i
—:\\\
E\

!
o

ol
3.3‘-_,_ wa Ty e e By
u
W
A
% N
=
u
%
;7-*\
(\.‘3
W
ﬁy}
U
-3
©
\_{"H\
o

B = o

R ] 5w
W
o
>
=
e R
]
d?c
Fa

3
(o]
A R D
(=)
o
o
o
gh
\.
q
|
e
¥
N
-
pis
2
Y
&
-:i\
.
ﬂ"\\
S0
\
T
_.f
il
>
AL

IS
o}
K
Ak
T
e
at
>
IR
&
2
o
—~oi
)
o
7
N
(Q
Ak
‘-\
T

AN

.
v Y
-

T R
A
(s
“‘/
-,f;—
a
(GV]
(e
O
o
o
(]
¢!
. HE
pre
TH
|~
(w
S
(3
3
o

%2300, 000~ 2. g2 7 -
ERITOER T AR EPFR 83E o 1 B
SET112#47 13p 1 F # 5 R FTE
3O E e 204 % H R4 300,000 % £
pAT R A EER P WI4E27 6P A2 P L o 8
3]

-

o
b2

(w
T
T
=
W W
ki
.
q.)

CARE PRI DA F T2 112820 10P Bk f’iﬁf*‘]##%,c}}’ﬁ i Fe
F'%E/‘f‘lf"%‘pp Bdode 7 e Eiﬁ";v(l%i}p‘?- W R
?%ﬁfi&##iﬁ’wﬁaévﬂ’zea?@g@
FREE & 1Y Kf—i P RESoR 2 G F o R B R A R
RS Eadpg o 112#27 10P #4323 R ik od X K
dod Fie o RF|A G R L AR ”Pv'vfzi‘aé? —}4%’3*
IF[j&E’—AJiﬁ_if"g?-}’lﬂ/%‘l?‘\‘ 5 427 &R a2 3
PAERZ L HRBREEL D AP TR FHRE
¢RG4 1, 206, 000 ~ E=a 42173,101, 000~ 2 &
iﬁr‘s ¥42173,800,000~ F 7% > £3+8,107,000~2 2 F - i
WG AR REBAERRE AP REHPNF o F
*J'Ff » 112# 27 10p #2433 9 3;1%5 & Fp 10,000,000 >
R REFFE 107,000~ 5% & > & A4t 1A
REFAAEFERIERG) BFBELH TS ZFRGH

!

e

:\4 ~

-]



>~

P
o
pe
~=\
fret.
=

)

e
—i=

3
W l%—
N)

k!

o

c

T,
_\'
=
pus
\"‘i‘
@
N}
el
=
aor
;A
.
4
E:)
W

=l
e

~
S
-
N
N J

paf
=i EH— *‘;‘._; Ji
=

ey
iy
(s
o
[ A I A A Y S TS

~a e
fm\:\«
\ I‘E“E‘
N
=

o
o
9\

AGWR A = B B F R
zz»’Z%5112ﬁ4’5135¢w<i‘
FJREIRe A R p A ERIEZYG o
%’@’*”ﬂﬁaﬁl%pﬁ%m 000 000 &
M o A ERH TR T L LTS
m:@? DRI W o
A A EHEIE (RI4EREFF 085 > THER
X5 %1002 103F ) :
(D LR A @%vifﬂ » TP R R A E > B FE
Tﬁaié ZRAEBRELAFREELY REZ T MPRP
ﬁmo

o

/w

¥

A

"

=

4

sk

-

pal

N

\ﬁ"
A

-E I

E R

e

it

g
Wﬂ%w%

&k
I T N of

\m(‘ﬂ}

1

=

[u——

‘%4 \lo

?i“_ifo
AT E S W

B

S
a4
|

x4 s

[ A O
Tl
™
% % o9

i

4,»
.
o
N
37
[o]

H@ Bepe 2T AESEEL S TEad OFOOOK00
003~ %i- # (114~ #1630/10000) % H F 4R &EORE 5 B
Il
114924 5 5 (AP T2 P 5gL 33 OF OO0
B OF 00053126 > =3 4 #£21.37T = 2¢ > & 3 k=
BORE16. 7T % 2% s A 4 6TT 28 ) s 2 mA
P B 149182 5L b - & £#306. 2% = = = > 14 F119/10
000 ~ ¥ £14919F 5L+ » & ££300. 15T > = = > g4 [
138710000 ;
2.14928:2 5.2 4 (EJIFEF 230 PREHB L3 OF0OO
BOE00053# 22 24 3 e £15. 67> =2 » & 7 k=
G oAE11.88T % 2 8~ A d 443, T9T S 2 & ; it n
BIB S mFLA8T S v )~ H G INA L R E149182
ozt o e 3306, 2T 2 = = > fEJ1H F66/10000 ~ F £ 149
1922 5.2 4 > 5 43300, 15-F = = = > 14 F97/10000 ;
3.14929:2 5L (RFIFE B2 FHEALEs 3 OF00

AR



BOF0005.34 21 2 e £15.67L > 28 > & 7 k=
AL 88T & &~ A Rrg 3. 79T > o= ppE e H
BB S R4 48T 2 ) s E G me R E149182
gt o 5 5306, 2F 2 = < fEJIH F66/10000 - £ 149
192 5. F > & £300. 15-F > = = » 14 F97/10000
4149302 52 5 (flFER 2N PR5EEs 3 OF0OO0O
BOH000534 > 245 8w #£23.88F 2 2% » 2 3 k=t w
F##21.35L > 2% ~ R f£2.53T 3 2 & ;g piE S
RIB Lo RFIL2T S 2% ) ~E G I L R E149182
gt 0w f#306.2F 2 2 = EJIEF237/10000 ~ £ 14
9192 5L+ - & £300. 15F > = = » {1 & F173/10000 ;
0.1494TE 5 F (EHIFER 20 FPREHE L 27 OFOO
BOF00055# 2.3 586 #19. 14T 3 22 » & 7 k=
mAFL5. 51T * 2% v 4 Rrg f#3. 63T 3 2
#® IS w5 8T ) 23 A LR 1491822
ozt o f§306.2F 2 = < > EJIHF115/10000 ~ £ 14
919 5Lzt » & 4300, 15 > = = > 414 F125/10000 -
ERr2# ¥ BE24471,206,000~ ~ #F3 42173, 101, 000~
2 3P E413,800,000~ % 4% - £ 348,107,000~ » & &
SEEEAR Ak REEZEJIR LS SR EHEE

B Sl PR ) S N |

e AT N A
2111267 B2~ s BB 5 ph > Babjs o7
RN 2

B 3111879 22p 372 TA®AGHELERE , B
FRFRAF I NTREGREE LT IR RE 4

FRLREBREL > AFATRE S Pl AL SR
RS ~ o ff S ¥2 P RERFER T - RBF X

07~ P MEEaE G AL FRE e 2§50
AEFRERIRDEREVESDERERE J R f
AT SRR R R RET E R ‘ :

’
SR AT SERAL TR RE IR TR B2}

CASS



F o R EEE LA A T R A E AR A A
¥ Eﬁ;I o

N g x 20112222 10p 3721k 3 > BEpie s Pl T AR
hie 2 b & 2 fAEk o Rk X Bacd Fie s BitE e
ERPF TR BT L L AL R L AT
ﬁ%%ﬁﬁ@i SIS TSR IR e IR
SR B2 URIL2E127 31 p L T F SRR
z ;,,3);1;53 ac‘;f%mg@ 60 R LRy R
BREAARE 0 F2ENTRL R RO R 245 iR

T}\

TARL AR TS24 BRBEZEH > FIMH T
&%ﬁﬁ%%%ﬁLiﬁi&ﬂ’@§~ﬁﬁﬁﬁé’¥4
ﬁ%@iJHOAMQOMVLﬁ;‘ R REREE G RE

P
O
‘ﬂ.. 1—3\4\_
N
““J

PR xR A o AR
00, OOO’D'& » R R
2B ARER 0 ARERECT S
110, 000, 000~ pF » A

—\\
(Eh “‘»“ o
T

'\‘:"
2
a4
=
(B) % £ 532011237 10
H-

f 2T
pootl1283727Tp 5 ¢ 5T # 4L
BEEEEIRE 2P 07

S PR E 5T

2 B REE  KEBAT L RET B RIE EE
6
R

1
12 T15p 0 3k THERS, 500,000~ & 2 F
WP S R T .
@N@4*1Rﬁ7”m5Pm*iﬂ%T?ﬁ%ﬁﬂﬂ? FHEG 34
FHFPEEZYG FIRL PR L S BBER
T
@h L3134 18p v £ B BEFF > RZ2FHIRY R

\

$N\R



AR A I3 E R W F 5942250 (W] 1 A R)
¢ oo
@[ *113#6% 20p 11 B ZBE G
QLPﬁﬁ?ﬁ%?ﬁiﬁﬁﬁ #
Fp L PR FL S BT eE R R o
@R 2 s o 5
Wefs AL 5B 2T AEE R

—\

Py ;\'n:f(

4‘-\1]5'.—

—_

T & °
GRR2 1132127 18p feAz & 2372 > APk g A0 11472
PHp EERL P o
o~ AL EL (AEHFE $103E )
(F12#22 10p 37 24K T T T2 2 KRB -R 2 971 F
407~ P W G2 Wiﬁﬁ“%ﬁiﬁﬁi?ﬁﬁbuL
OOOM' w2 PP FrEs R f—i A e '”Lri\l A % BEir
Jo ez A F e E R 9
(2),% & 5;%%:“11233 10p % & Bdede 5o 8 A F

LIRS

G2 8Fc Bi7l12#27 10p & T 2 &322 9
11222 10p 2% 2 L F 5 RAX112#72 10p £ %0 7
@ £30112227 10p 372 23k 3 2 30112247 [3p #4555
PHEEARLZANEAT 0 AR RE R EE R
ix2 F,{Jrfr' %Fm’s“’i’aﬁ‘?}%"* A FE113E67 25P &% fiedd

g 5 2 + =
RFFHZ AN AT ?
V4

s
\m
\mb

N

A2

[

y

a4 k2 E 51790 F-iapd g4 L 50011284
PI3P MR R REIMTR 29T R e 0 2 &R R 2 300,00
% ; d



o

f‘m
™l
WY
N
Sy
4
IETR
%4
—
i
<
W

$$ Hm %&? &%
1092 B & F F % 22835054 %
2.4 3 g AN ET? mﬂﬁfr%%é%ﬁg
3, o fexrl12&820 10p TRkt e o S
HoRF 220 0ARE 74 (AE#E 573275691 71

:E

F) HELE  ARFBRLFARET L0 doan 7 B
EERZfAE - BFEIETY 22p T2 & 24 I3 & 153

TONRGBES S ABAT R e s L 52 Pk
B G AR P RAEESAE RSP ERF YR
BHfRiE > RRIBL L FRE K6 R EE R
A R BRFTLFFEZ (REFEFTIER) > LA
WA E RIS R RERTE L B R IRAF
2 Fi o FERBUETERE AL 5k c T2 REGF Mk
TR PR EIREETERY R AL L TR R X
HExmpg2pt-F7F o

WRII2E27 10p k22 P 3 > X A&7 AA11ET 22
pladAGagemRd ) ARgEAE T FRE T AR
thfe d B A 2 FARM 0 R L Bdod Fie s AtE e
EFmER IR HRGT 0 R L EHRE RN AT
b EREEEY (REFEFEIE ) > FE111#T72 22

PIARAGHELRRE  BREE THARIFILTA
PR AHT AP R AR R L 2
Ban (REFREFTIF) A fLmid > nop L ap
2 T@EBFEL ) > pEpina g 112827 10p B3k 3 = 2
PRI AT 22P R 2 AL oM E R AL ¥z 2
’“%“f?‘ % 30 ”}wjgﬁ;—kzp ${=2 (LEH¥X 582

Ax i) THRBBFEE ) o G F g a4 %y farEAr

C



S.!

=

ERAR R A B BT 2 f o - Eif’f:
Lo FFeLr 3 LANEEL Bich  AHE K

oo 4p it 31128272 10p % 208 TR 3 4o 8P r11243512”31

s B AvET ECTRR 4 110,000,000
Faro R B HERIFZ BB I
(REHFEFHTIE ) » A FAiFLC B L ST FELE2
B axpgp 4 &10,000,000~% » R4 &R 210,000, 000~ 4

s}

Eian DPREEIS 2 FARRIE o BRI RBRITLRR > AL O
L 182 AT 10, 000, 000~ F > Ag 3R e AL 2
PRAEEFEF (REFRSIFTIE) > FR111&TH 22p

© 2 ﬁvgfﬁg}gf@ LR E | FOENTRAEL G Y
SERAE AL S E Fe iRt FIRAE TP
(REFEHTIF ) o M- EHR2Z MM Lmp > T4 b R
LR EFAL B FEAL,0008 &~ LA112£27 100 F23R
TREA L S B A&7 22p TARAGIREERRT
AT PR RASEZ B FAAEL 5 2 Farimvu]l]

ETV22p TABAGHELRE | TP T B3RS
2 A P TR RGBT A R AR 2 e
EHEFR  oREFRTI RS AR 2R ERIILET
B 22P r“ﬁ?/ﬁfﬁz%ﬁ’ftfwﬁﬁ /A 4184 EH
Fpd EdeR ~ AdtE e (TR Pw o A §3T112£27 10
ProkE== (LE7E 544 512037 ) » L &7 4 -
oA g W2#20 10p 57 Tk PR TARL B R
2 B3R 2 FALEE > @ TR »?J,%-i G A % 2
Tlé'dfr'a‘ﬂ s h3EE

7,

i 7?4*"'"‘112-&3” 10p 4 BEdod 435 Sl Fam s

'ﬁgi&i%?ﬂ*aiiﬁﬁ’ﬁﬂi???ﬁiﬁg,
Ti

& 7 ﬂ‘*?“—%ﬁ“’#}t’*f@pjf 3 5k FdR

b
+
|
>my



Bidd SR (LERERI02F) > d ¥4
(R4 RS EFFFIE > THFELWE > 56727
5~236~239F ) " ®EZ L E .
BV B BREE R AL D R AR B
R AR E A RS R ALMAE SR B
Mtz (AEFEFM4-98F) » &h - 5E

P AEBAL R
B frid AR DA RILL P F BRI E R
ﬁﬁlmﬁ3@Nﬂﬁﬁ@dﬂﬂﬁﬁgﬁﬁrhwaﬁaiﬁ

x o
EWE A TR E 2 &E
1112227 10p 33 9 AL 2 £ 5 ASLRIAE L > ¢ 4o
mif o AR LR AR NEEGIAZ % 0 IR E RS
2 Bded ~ AdtEcee s (REFEF98F) - pEESLe o
AR o
QAL BRFHR L TR FL s BRI RL AT RE
PRt mdZitRE TR L= = (REFSF4M4T)
o] ’@‘**112&45139 R 112#3227P 5 % 5 R
Flo Bk SR yRR A BAEERIRE AT LT
jiﬁ%ﬂ?{(i% FE R %;%p)’aﬁﬁﬁ
-
v

T,

: P

11222 10p 372 3k 3 5 =844 210, 000, 000~ i3
F (LE#E5104F ) » B mEa @i s AL i
BELTE > YR RIS RLELH R LR
4 ARG R RBE T UL I X
ERAR F a5 e LR d L RATE] 0008 ~
HIHERLERLEEZ (LAEFREF104F ) L h VR o H
“’ﬁéﬁi%ﬁﬁﬁgiiﬁ’ﬁu%io

Wm 2 &k iRd o @Rt g4 i L



QR E TG L 2 BEREAIEFIE L 2 AT
Lo PR E R A s A X5 A F B K
RALFIT o R ENEFITIERT > FFak2 f 4 i
S A A AL SR

(B) » i ginig & 37 80 R 2

TRFRFE SR PEn S ALEATF > 2L 4 Fhal A L 0
270 X2 FREFIE DTG P2 o AT 0 AR

HA PSR A AN AR 2T LTS AL
2 A B R SR 7S 5 M) 2 R
FEFEF 4R d 2 (BF2I0E & 5 5 %15015
AR g FR) R TE ALY G R AP SR &R

h B EAE AL B ESE AARE S 0 AT
kR R o % LEAEHA FATLEF L 0 R

%
oo i3 (B EROTER 5 3 % 208452
)

QAL EERET FRLARILGIRE L2 HE 0 R ERE
2 REPRFEEP R RS RERILEFRZILL -
AR E AR EHA L2227 10P 72 3k E = =
(LFEARLFIE) »raEZ2 BERL A0 E I

G

i

ki
=+
I
m



HHIEWEL TG 2R RTERG S AP RILRIRE S LR
TR0 PR L TEAR L KRBT RILF ALEE £ A ) A
%*%ﬁ§€’njw%hmﬁ4“¢@4°@4ﬁﬁﬂmﬁ4
18D L AL WREHERS R 52
PRI R BT %29422% (3w @ 20m)
%’éﬁ%%%ii(ifﬁéIME)’ﬁ%lﬂin
i%%hﬁwﬁﬁﬁﬁdﬂ=ﬂ¢&hﬁo

# @Ak 2 £ %300, 000~ ¢

o

~ p
SR R B s SR | %¢¢@ﬂ4’@ﬁ
# % 04608 % 178 ~ %238 T 5

E
g,gﬁﬁﬂ%ﬁwgaﬂ

135 SR S 7
TR RLEFEEEHED Z M2 F 300,000~ - {3
2 4”135&@5% R N LRt 4

511400102045 3 v g 3¢ F5 574 (LF L% 935

2481752 189F ) » LARLMT S BEE 0 2 Ay

Rk BES X FPANE 2R TS T

%éﬁﬁﬁﬁiﬁ%oxﬁiaﬁﬁmmmm%ﬁ$%—&

LECEE %Etw%ﬁ%ﬁfﬁﬁﬁ%%%aﬁﬁﬂ?Hﬁ“ﬁﬁ’
AE %M AAT12£30 30

~

Jfl‘falﬁ}]?'g;‘ﬁl‘lf]‘o.}a.ﬂ,
Bog U R ek R
=2 ,4-’\112_&41313]:—]&? %

’

AaY

-\

ol

Y

~

P 3
18 000, 000~ = A
» R e I A A

i

—~ ﬁ-{
-‘%"
S
N}y
oy

27 55X 12 #62 15p % 7 473;- 3,500, 000 = & %2
FaFAPES B 22 LR (LE£HFEF10

‘ L Fk 5T Y (AFEFE H2195241F )
EAME AT AT Eerdl®y o d 2 E iy * 2k



Bt f ¥ dewmit s PIRE 7 F Rk £:R300, 000~
ooz w A A REIE -

2.7 R TG AL A 0 PR A SRR A2 B 020F R e s

E1300,000~ 2 XA 0 2 RREFITIERTF § 77
2 R T gt s Rk £ £ 58300, 000~ 2 2 Rt )

L= (REFEF3H100F) » L &7 o
SR rif o 4x 2 R112E27 10P 23k 3 £ 7 ¥R HY BE
?ﬁf‘§éﬁﬁ‘ﬁﬁ%%ﬁﬁi3%ﬁﬁ%ﬁﬁgii

AR R R AL EEIE 0 RATI2ETT 10p ALK £
%@@%&%H&ﬁ%13@é§ﬁzgfag,wag$1
TORERF > FFAR L B A AL S B g EE 0 5 R
4 g3t

LA T o AFNHE LAYl mEEs i BRFLA
b (BB E106 & B S FF % 132653 T8«
S P S
LR F= = (REHFEF8F) »aBayp-x Rtk
&4300,000~384 5 F JEiEdF 0 H BT %‘F BRS

W £ HA e v H4TE AT o

N R RRGESHA9ER R E 16 kA2 F 179 R4 4
AL SR BEE G R > RA Y &N ¥ 9208 4 5k Frs
AT ALATE TR R- R IS EBEE
S EFEILE AP o

{1~ AEEHE e BP A A S H A R TR AL LSS
FAREE S AR B AP o

Lot A RLZFL -G ED S - FNEIETA o A
T R T90E > A Aed 2 o

%+zRA



SR 18200 P AR D P TR o 4o
—fg - HERFFRFRHE o

v i EY Y| 115 = | 3 21 p
TF Mk
e
B |lEad ARPDER g
B # A
1 (20113 B2 3~ 114 #630/10000
2 (1492412 5i5% 4 EHFER 2 P95EAE s O% OOROK00531 26 - &
BHMH2L3TT S 2% 0 2 F A HMA16.TT S N v A Rd 467
T o
£ %A L R E14918F FLE S 0 G 306,25 2 o & o I FILL
9710000 ~ F= £1491922 5Lz 4+ » & 4£300. 15F > = = » g J# F13
8/10000
3 [14928: 5t F- FHFEFR 2 PREEL e OROO0OROKI005L3H 22 » 24
MR 15672 2 5 2 F AT GH11.88T 2 ¢~ G 3.7
9L = v SghER YR TS o B 4. 48T 2 2
13304 R E149182 5L F 0 5 306, 2T 3 2 = 0 1145 F166/
10000 ~ e £149192F 5Le £ - & £#300. 15 = = = > 414 F97/10
000
4 149292 5 [EHFERE P9REL s OFOOROK0053 21 - 2 4
MR HI5.6TT 2 2% 5 2 F AT H11.88T 2 ¢~ ARG 3.7
0T = ¢ iR Tk DB S o B A48T S A e
£ 304 0 R R14918E 5L 4 0 & 4#306. 2T % 2 = o fEF4 F166/
10000 ~ e £2149192F 5Le 4 - & £#300. 15 = = = > 414 F97/10
000
5 14930 5uiE F- BHFEFR2 PREBEL e OFOOROK00531 » &+ 5
5OM23.88T 5 2% 5 & 5k %@ f21.35T % 2 ¢~ A4 s 2. 53
LA SRR S e AL 2T v
£ 0A kB 14918:2 Bk 5 0 @ 43306, 2T % 2 ¢ {14 123
7/10000 ~ = £1491922 5Lz 4 > & 4£300. 15F > = = > g J1# F1T
3/10000
6 |14947: 5 i 4~ EHFER 2 PREEL e OFOOROK005L0H 23 » &4

B 191472 2% 5 @ F R TG 15513 2%~ 4 kG 3.6
JLH e T BEL YR L B f5.855 % 2 e

£ 304 LR E149182 gL 4 0 G f306. 2T 3 2 7 IR
5/10000 ~ F £14919:F 5Lz 4 > & 300, 15T = 2 & » {1 # F12
5/10000

i
+
>k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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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
原      告  陳榮富  
訴訟代理人  柯凱洋律師
            徐弘儒律師
被      告  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珷文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房地於民國一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兆榮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兆榮公司）之原始股東之一，因近年中風，健康不佳，將兆榮公司旗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即訴外人陳昭坊代為處理。原告欲將自己名下林森店5間房間暨土地即如附表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同段14924、14928、14929、14930、149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3樓之2、3樓之1、3樓、5樓之3，以下合稱系爭房地）讓與兆榮公司，由兆榮公司整合處分，並有取得各股東名下飯店房間暨土地之需要。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新台幣（下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是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侯珷文，侯珷文自陳昭坊處聽聞上述情形，於112年年初積極向陳昭坊遊說佯稱有門路幫忙原告與銀行間債務整合，消除不良債務，原告即可將名下房產過戶，及系爭房地若不盡快處理，之後遭其他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查封拍賣，將無法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若要避免，可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信託移轉予被告公司，防止第三人勢力伸入系爭房地云云，致原告父子陷於錯誤，以為侯珷文可幫忙消除不良債務又可順利避免其他股東稀釋股份之問題，故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協助原告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事宜。兩造遂於111年7月22日就上開委任事項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上開3家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惟因該契約關於委任處理之期間及具體處理費用均未明確約定，兩造遂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增補約定應於112年12月31日止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逾期由兩造另行約定，及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不得向原告及陳昭坊追加請求為條件，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代為處理原告積欠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呆帳之系爭債務整合事宜，約定被告公司應於112年12月31日以前，將系爭債務整合事務處理完畢，並約定於債務整合後，原告始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暫先移轉登記予被告公司，以擔保原告積欠被告公司之10,000,000元債務處理費，嗣原告欲將系爭房地售予兆榮公司時，被告暨侯珷文亦會配合出售，並以原告出售系爭房地取得之對價，清償前開10,000,000元之債務處理費。
　㈡詎被告公司自始未有協助原告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誠意，侯珷文卻仍至原告之台南住處，向原告及陳昭坊詐稱「原告積欠之銀行債務整合已處理完畢，系爭房地已可過戶」，同時稱「原告可與被告公司創造假債權，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公司，即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云云，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供被告公司暨侯珷文辦理地政登記，致原告及陳昭坊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公司互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於112年3月30日先將系爭房地與被告公司虛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原告同時開立無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並於112年4月13日，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至被告公司名下。而侯珷文為取信原告，使其相信被告公司確實會在將來協助配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兆榮公司，除承諾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並開立承諾書一紙供原告留存。
　㈢侯珷文暨被告公司竟在從未徵詢原告同意情況下，企圖於112年6月間提供系爭房地作為擔保，向兆榮公司之股東即訴外人張陳素春（即原告親妹）、張王春美2人共同借款3,000,000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600,000元。俟訴外人張峻瑜（即張陳素春之子）驚覺何以被告公司竟能將自己舅舅名下之系爭房地做擔保向外人借款，遂拒絕將上開款項借貸予被告公司並通知陳昭坊，侯珷文見事跡敗露，竟悍然向陳昭坊及張峻瑜等人揚言其現缺錢，如不借錢，就要原告將系爭房地買回，否則要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套現云云。原告及陳昭坊始覺有疑，經查詢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方知被告公司於委任期間從未依約為原告整合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之系爭債務，被告公司更已於112年6月15日向訴外人林峻懋以系爭房地作為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原告至此始確信被告公司並非僅是單純民事上違反協議宗旨，而係從一開始就是為施行詐術之犯罪行為，目的係為詐取原告移轉系爭房地登記，從未要做任何債務整合事宜，原告已然受騙上當。原告於112年7月間知其遭侯珷文詐欺陷於錯誤，而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製作虛偽債權予被告公司及匯付被告公司300,000元之地政登記費用後，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另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經該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分案偵查中；復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公司撤銷此前受詐害所為意思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公司及侯珷文迄今仍對原告置之不理，為維護己身權益，僅能依法提出假處分暨強制執行之聲請，於先行保全債權後，再進而提起本件訴訟。
　㈣原告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後，兩造間就買賣及所有權移轉行為自始無效，系爭房地應回復為原告所有。又兩造於112年2月10日時簽署之協議書記載：「三、約定事項：⒈於本案債務整合後，甲方（即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方（即被告）」等語，亦即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予被告作為清償系爭債務之擔保，係以被告公司已確實為原告進行系爭債務整合完畢為前提，然被告公司暨侯珷文根本未為原告整合系爭債務，竟稱已整合完畢，要求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為所有權移轉行為，嗣更未經原告同意，提供系爭房地供擔保設定普通抵押權向林峻懋借款3,500,000元，嚴重違反兩造協議之宗旨處理委任事務，嚴重侵害原告權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兩造間委任契約終止，被告公司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即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塗銷因處理委任事務所辦理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㈤倘兩造間約定債務整合內容僅需除去假扣押、查封狀態，何必約定限定為原告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且兩造間協議內容已限定係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則其他可能外債非債務整合範圍，兩造間111年7月22日協議書第2條亦約定若有其他債權人或債權銀行併案，雙方另訂增補契約等語，故無被告所辯無法預料債務金額之問題。
　㈥又被告公司聲稱要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曾向原告索要300,000元之處理費，亦屬被告公司施行詐術所得財物。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被告公司收受300,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300,000元之處理費。
　㈦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訂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因林森店有數家債權人銀行聲請假扣押登記、查封，致使拍賣價格過低，原告為請求除去假扣押事宜，乃與被告訂約，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以除去上開假扣押及查封，以利將整個林森店以較好價格出售或拍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開頭記載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然因兩造均非法律專業人員，協議書文字採用「債務整合」之模糊文字，並無清償或意旨銀行呆帳處理至何程度之意。探求協議書真意，並未明訂被告負有清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之文字。倘被告有此義務，原告應在協議書上寫明上開債務內容。再者，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額僅10,000,000元，然對上開銀行債務8,107,000元僅係本金，尚未加計利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卻毫無緣由將債務整合指定此三間銀行債務，且原告所積欠債務根本不只此三家銀行，更有其他私人借貸，金額龐大非被告所能知悉，被告不可能簽訂無法預料原告債務金額之不平等條款，故兩造真意僅係除去系爭房地之假扣押、查封，非指需對原告所有債務進行整合。原告因承認被告已履約，為履行協議書約定給付10,000,000元之義務，乃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給被告。因被告處理事務已完成，原告自不得終止契約。又被告未詐欺原告，原告亦無設定擔保債權18,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原告不得撤銷訂立協議書之意思表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卷，下稱重訴卷，第100至103頁）：
　㈠原告係兆榮公司原始股東之一，因中風健康不佳，將公司旗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陳昭坊代為處理。
　㈡原告欲將自己名下系爭房地整合，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林森店5間房間即：
　⒈14924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⒉1492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⒊1492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⒋1493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⒌1494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㈢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系爭房地經假扣押在案，原告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
　㈣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公司負責人侯珷文。
　㈤兩造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等，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第2條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及彰化銀行債權有設定抵押權提供兆榮公司借款保證，由原告負責協商並塗銷抵押權、解除保證責任；第3條記載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用，若被告無法整合成功，不得向原告徵收其他相關勞務費用等語。
　㈥兩造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下列標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的物債務整合事宜，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地號、建號、門牌號碼，第2條約定期限應於112年12月31日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第3條第1項約定債務整合後，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第2項約定原告同意將標的物設定抵押權予被告或被告指定之第三人，擔保價金之給付，第3項約定原告授權被告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一切必要行為，第4條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
　㈦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
　㈧原告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原告同時開立無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
　㈨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
　㈩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
　被告公司於112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予林峻懋。
　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
　原告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
　原告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向被告公司表示撤銷此受詐欺所為意思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原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113年度全字第73號裁定准許供擔保後系爭房地不得為讓與、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2月5日送達被告公司。
四、本件爭點（見重訴卷第103頁）：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係將原告所欠華南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之債務整合以1,000萬元為上限，抑或僅須除去協議書所載不動產受假扣押、查封登記之限制登記事項？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登記事項是否係被告處理之結果？
　㈢被告是否已履行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義務完畢？
　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是否經原告於112年7月10日合法終止？
　㈤原告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及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意思表示，是否受被告訛稱協助整合債務之詐術所致陷於錯誤？原告是否於113年6月25日合法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及返還原告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為將債務整合：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參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判決參照）。　
　⒉查兩造係先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後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該2份協議書可考（見重訴卷第73至75、69至71頁），堪信為真，是應綜觀2份協議書之意旨，始能作為符合真意之解釋。觀諸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並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與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用等語（見重訴卷第73頁），足見被告所負義務係須為原告向銀行協商、整合上開欠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成功後可取得系爭房地。簡言之，原告有以系爭房地換取對上開3家銀行債務消滅之意思，被告亦同意受其委任而處理此一事宜。
　⒊對照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內容，並未表示廢棄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其開頭所載「因原告下列標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的物債務整合事宜」（見重訴卷第69頁），即為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之意旨（見重訴卷第73頁），兩者並無差異，且均明載委任被告「債務整合」，自難認兩造有以112年2月10日協議書完全取代111年7月22日協議書之意思。被告辯稱不是專業法律人，覺得簽新約就是履行義務之變更云云（見重訴卷第82頁），難以憑採。
　⒋又所謂「債務整合」，衡情通常係指將債務人既有債務還款條件放寬並展延還款期限，亦非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之意思，債務整合之文字意義顯與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者不同。復比較112年2月10日第2條係增加期限「112年12月31日」（見重訴卷第69頁）、第4條前段係增加「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見重訴卷第71頁），而第4條後段所謂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見重訴卷第71頁），實係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系爭房地登記為被告作為被告勞務費之費用（見重訴卷第73頁），此一條款之具體補充說明，並加上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為1,000萬元，足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為補充、增加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而訂立，則被告應處理之義務為債務整合，且債務仍以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所載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為限，並無被告無法預知之情形，亦非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被告辯稱係因原告未據實告知債務，導致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無法履行，才變更委任被告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作物之取回，而簽訂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云云（見重訴卷第44、51至53頁），委無可採。
　⒌綜上，兩造於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仍係約定被告應為原告處理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而非僅係約定除去系爭房地之假扣押、查封登記。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難認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準此，被告應就其主張處理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系爭房地雖於112年3月10日經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地籍異動索引可考（見114年度審重訴字第9號卷，下稱審重訴卷，第67至75、236、239頁），堪信為真。
　⒊然上開塗銷之客觀結果無法反推係被告為原告處理之結果。被告僅稱其已履行義務，原告方同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云云（見重訴卷第44、98頁），經原告一再主張被告應舉證，卻始終未提出其處理之內容、過程及相關事證，自難遽謂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㈢被告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
　⒈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被告之義務為處理債務整合，已如前述，而被告始終未提出整合債務之結果，甚至辯稱僅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自難認已履行義務完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既然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表示原告同意被告已處理協議書事項完畢云云（見重訴卷第44頁）。然查，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係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乙情，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68至80頁），而兩造間依協議書約定，係原告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實無買賣關係存在。且由被告公司之負責人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等語，有承諾書可考（見審重訴卷第51頁），兩造復均陳稱辦理移轉登記係為擔保原告依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約定對被告之10,000,000元債務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足見當時兩造認知仍係為處理債務整合事宜，並非被告已處理完成後原告給付之報酬。是原告主張係依被告要求移轉登記，以允被告處理系爭房地及整合債務，待系爭房地出售分潤，由被告將超過1,000萬元之款項返還給原告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較為可採。是以，被告尚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堪以認定。
　㈣原告合法終止協議書，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及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文。
　⒉被告既未履行協議書之債務整合義務完畢，而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存證信函可考（見審重訴卷第91至99頁），揆諸前揭民法第549條規定，原告終止協議書洵屬有據。
　⒊協議書既經終止，被告已無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與權限，則被告仍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受有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洵屬有據。
　㈤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詐欺，係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之表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應就負告知義務事項隱匿事實，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1號判決意旨參照）。除行為人主觀上有使人於陷於錯誤之故意外，且詐欺行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並進而為意思表示，須有
　　相當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無法舉證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事證，然主張被詐欺之原告仍應舉證證明被告自始無為原告處理事務之真意。而原告僅稱遭被告詐騙才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云云（見審重訴卷第11頁），卻無法舉證被告自始無處理真意等施用詐術之行為。又被告既否認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則原告亦難以被告未進行處理債務整合而謂被告訛稱以完成債務整合，是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原告雖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對本件認定不生影響，無須待偵查結果，附此敘明。
　㈥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所需必要費用，應由委任人負擔。查原告自承被告向原告稱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並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後兩造於112年4月13日雖無買賣真意，惟通謀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等語（見審重訴卷第11至12頁），復有登記謄本、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114年2月7日東南地所登字第1140010204號函所附登記申請案卷可考（見審重訴卷第35至48、175至189頁），足見被告確實完成移轉登記，且係經原告知悉上開動機，又同意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下，方由被告處理之結果。又該筆處理費300,000元雖高於一般單純委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所需費用之行情，然原告明知此情仍同意給付。再者，系爭房地係先於112年3月30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3日始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後又於112 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 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予林峻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219至241頁），足見被告尚有為後續登記處理事宜。而該等處理費用均應由原告負擔，已如前述，則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既非遭被告詐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給付300,000元之意思表示，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云云（見重訴卷第35、105頁），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依112年2月10日協議書負有將原告對中國信託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等3家銀行債務整合之義務，然被告未完成受任事項，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合法終止委任契約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此部分（請求給付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按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抗字第13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不得宣告假執行，原告仍請求宣告假執行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洵屬無據。又原告請求給付300,000元部分，不應准許，是其假執行之聲請均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八、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終止協議書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既有理由，原告另依民法第92條主張撤銷協議書意思表示後，所為同一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已無審酌必要，附此敘明。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舉證均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附表：
		編號

		臺南市東區竹篙厝段不動產

		內容



		1

		2011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630/10000



		2

		14924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3

		14928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4

		14929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5

		14930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6

		14947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

原      告  陳榮富  

訴訟代理人  柯凱洋律師

            徐弘儒律師

被      告  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珷文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房地於民國一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以買賣為原

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兆榮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兆榮公司）之原始股

    東之一，因近年中風，健康不佳，將兆榮公司旗下位在臺南

    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即訴外人陳昭坊代

    為處理。原告欲將自己名下林森店5間房間暨土地即如附表

    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

    及其上同段14924、14928、14929、14930、14947建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3樓之2、3樓之

    1、3樓、5樓之3，以下合稱系爭房地）讓與兆榮公司，由兆

    榮公司整合處分，並有取得各股東名下飯店房間暨土地之需

    要。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新台幣（下同）1,206,000元

    、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

    共計8,107,000元，是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兆榮公司。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

    結識被告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侯珷文，侯珷文自陳

    昭坊處聽聞上述情形，於112年年初積極向陳昭坊遊說佯稱

    有門路幫忙原告與銀行間債務整合，消除不良債務，原告即

    可將名下房產過戶，及系爭房地若不盡快處理，之後遭其他

    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查封拍賣，將無法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

    ，若要避免，可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信託移轉予被告公司，

    防止第三人勢力伸入系爭房地云云，致原告父子陷於錯誤，

    以為侯珷文可幫忙消除不良債務又可順利避免其他股東稀釋

    股份之問題，故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協助原告代為處理債

    務整合事宜。兩造遂於111年7月22日就上開委任事項訂立「

    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上開3家銀行債權由被

    告負責協商、整合。惟因該契約關於委任處理之期間及具體

    處理費用均未明確約定，兩造遂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

    ，增補約定應於112年12月31日止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逾

    期由兩造另行約定，及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

    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

    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

    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

    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

    ,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不得向原

    告及陳昭坊追加請求為條件，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代為處

    理原告積欠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呆帳之系爭債務整合事宜，

    約定被告公司應於112年12月31日以前，將系爭債務整合事

    務處理完畢，並約定於債務整合後，原告始同意將系爭房地

    之所有權暫先移轉登記予被告公司，以擔保原告積欠被告公

    司之10,000,000元債務處理費，嗣原告欲將系爭房地售予兆

    榮公司時，被告暨侯珷文亦會配合出售，並以原告出售系爭

    房地取得之對價，清償前開10,000,000元之債務處理費。

　㈡詎被告公司自始未有協助原告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誠意，侯

    珷文卻仍至原告之台南住處，向原告及陳昭坊詐稱「原告積

    欠之銀行債務整合已處理完畢，系爭房地已可過戶」，同時

    稱「原告可與被告公司創造假債權，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

    告公司，即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

    東趁機謀奪」云云，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

    0,000元，供被告公司暨侯珷文辦理地政登記，致原告及陳

    昭坊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公司互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於11

    2年3月30日先將系爭房地與被告公司虛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

    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原告同時開立無記

    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

    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並於112年4月13日，通謀虛偽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至被告公司名下。而侯珷文為

    取信原告，使其相信被告公司確實會在將來協助配合將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兆榮公司，除承諾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

    條件，並開立承諾書一紙供原告留存。

　㈢侯珷文暨被告公司竟在從未徵詢原告同意情況下，企圖於112

    年6月間提供系爭房地作為擔保，向兆榮公司之股東即訴外

    人張陳素春（即原告親妹）、張王春美2人共同借款3,000,0

    00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600,

    000元。俟訴外人張峻瑜（即張陳素春之子）驚覺何以被告

    公司竟能將自己舅舅名下之系爭房地做擔保向外人借款，遂

    拒絕將上開款項借貸予被告公司並通知陳昭坊，侯珷文見事

    跡敗露，竟悍然向陳昭坊及張峻瑜等人揚言其現缺錢，如不

    借錢，就要原告將系爭房地買回，否則要將系爭房地出售予

    第三人套現云云。原告及陳昭坊始覺有疑，經查詢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方知被告公司於委任期間從未依約為原

    告整合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之系爭債務，被告公司更已於112

    年6月15日向訴外人林峻懋以系爭房地作為擔保3,500,000元

    借款之普通抵押權，原告至此始確信被告公司並非僅是單純

    民事上違反協議宗旨，而係從一開始就是為施行詐術之犯罪

    行為，目的係為詐取原告移轉系爭房地登記，從未要做任何

    債務整合事宜，原告已然受騙上當。原告於112年7月間知其

    遭侯珷文詐欺陷於錯誤，而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製

    作虛偽債權予被告公司及匯付被告公司300,000元之地政登

    記費用後，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

    信函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另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

    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經該檢察署以113年度

    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分案偵查中；復於113年6月25

    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公司撤銷此前受詐害所為意思

    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惟被告公司及侯珷文迄今仍對原告置之不理，為維護己身

    權益，僅能依法提出假處分暨強制執行之聲請，於先行保全

    債權後，再進而提起本件訴訟。

　㈣原告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後，兩造間就買賣及所有權移轉

    行為自始無效，系爭房地應回復為原告所有。又兩造於112

    年2月10日時簽署之協議書記載：「三、約定事項：⒈於本案

    債務整合後，甲方（即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乙方（即被告）」等語，亦即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

    記予被告作為清償系爭債務之擔保，係以被告公司已確實為

    原告進行系爭債務整合完畢為前提，然被告公司暨侯珷文根

    本未為原告整合系爭債務，竟稱已整合完畢，要求原告移轉

    系爭房地所有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為所有權移轉行為，嗣

    更未經原告同意，提供系爭房地供擔保設定普通抵押權向林

    峻懋借款3,500,000元，嚴重違反兩造協議之宗旨處理委任

    事務，嚴重侵害原告權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已終止委

    任協助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

    規定兩造間委任契約終止，被告公司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即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塗銷因處理委任事務所辦理之系爭房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

　㈤倘兩造間約定債務整合內容僅需除去假扣押、查封狀態，何

    必約定限定為原告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且兩造間協議

    內容已限定係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則其他可能外債非

    債務整合範圍，兩造間111年7月22日協議書第2條亦約定若

    有其他債權人或債權銀行併案，雙方另訂增補契約等語，故

    無被告所辯無法預料債務金額之問題。

　㈥又被告公司聲稱要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曾向原

    告索要300,000元之處理費，亦屬被告公司施行詐術所得財

    物。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

    ，被告公司收受300,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該300,000元之處理費。

　㈦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⒈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

    有權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訂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因林森店有數家

    債權人銀行聲請假扣押登記、查封，致使拍賣價格過低，原

    告為請求除去假扣押事宜，乃與被告訂約，委任被告處理債

    務整合以除去上開假扣押及查封，以利將整個林森店以較好

    價格出售或拍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開頭記載標的物受假

    扣押登記，然因兩造均非法律專業人員，協議書文字採用「

    債務整合」之模糊文字，並無清償或意旨銀行呆帳處理至何

    程度之意。探求協議書真意，並未明訂被告負有清償原告積

    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

    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之文字。倘被

    告有此義務，原告應在協議書上寫明上開債務內容。再者，

    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額僅10,000,000元，然對

    上開銀行債務8,107,000元僅係本金，尚未加計利息，原告

    提起本件訴訟卻毫無緣由將債務整合指定此三間銀行債務，

    且原告所積欠債務根本不只此三家銀行，更有其他私人借貸

    ，金額龐大非被告所能知悉，被告不可能簽訂無法預料原告

    債務金額之不平等條款，故兩造真意僅係除去系爭房地之假

    扣押、查封，非指需對原告所有債務進行整合。原告因承認

    被告已履約，為履行協議書約定給付10,000,000元之義務，

    乃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給被告。因被告處理

    事務已完成，原告自不得終止契約。又被告未詐欺原告，原

    告亦無設定擔保債權18,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

    原告不得撤銷訂立協議書之意思表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卷，下稱重訴卷

    ，第100至103頁）：

　㈠原告係兆榮公司原始股東之一，因中風健康不佳，將公司旗

    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陳昭坊

    代為處理。

　㈡原告欲將自己名下系爭房地整合，即臺南市○區○○○段0000地

    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林森店5間房間即：

　⒈14924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

    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

    .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

    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

    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

    0000；

　⒉1492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

    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

    .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

    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

    ，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

    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⒊1492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

    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

    .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

    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

    ，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

    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⒋1493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

    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

    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

    面積11.2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

    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

    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⒌1494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

    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

    .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

    台，面積5.85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

    ，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

    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㈢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

    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系爭

    房地經假扣押在案，原告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兆榮公司。

　㈣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公司

    負責人侯珷文。

　㈤兩造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

    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

    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等，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及

    門牌號碼、面積；第2條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

    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及彰化

    銀行債權有設定抵押權提供兆榮公司借款保證，由原告負責

    協商並塗銷抵押權、解除保證責任；第3條記載被告整合、

    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

    用，若被告無法整合成功，不得向原告徵收其他相關勞務費

    用等語。

　㈥兩造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下列標

    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

    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

    的物債務整合事宜，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地號、建號、門牌

    號碼，第2條約定期限應於112年12月31日將委任事務處理完

    畢，第3條第1項約定債務整合後，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被告，第2項約定原告同意將標的物設定抵押權

    予被告或被告指定之第三人，擔保價金之給付，第3項約定

    原告授權被告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一切必要行為，第4

    條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

    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

    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

    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

    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

    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

　㈦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

　㈧原告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

    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原告同時開立無

    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

    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

　㈨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

    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

　㈩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

　被告公司於112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

    抵押權予林峻懋。

　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

    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

    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

　原告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

    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

    偵查中。

　原告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

    暨律師函向被告公司表示撤銷此受詐欺所為意思表示，請求

    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原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113年度全字第73號裁定准許供擔保

    後系爭房地不得為讓與、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

    為。

　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2月

    5日送達被告公司。

四、本件爭點（見重訴卷第103頁）：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係將原告所欠華

    南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之債務整合以1,

    000萬元為上限，抑或僅須除去協議書所載不動產受假扣押

    、查封登記之限制登記事項？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登記事項是否係被告處

    理之結果？

　㈢被告是否已履行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義務完畢？

　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是否經原告於112年7月10日合法終止？

　㈤原告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及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

    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意思表示，是否受被告訛稱協助整合債

    務之詐術所致陷於錯誤？原告是否於113年6月25日合法撤銷

    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

    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及返還原告300,0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為將債務整合：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探求

    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

    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

    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

    礎（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參照），藉以檢

    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判決參照）。　

　⒉查兩造係先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

    ，後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復有該2份協議書可考（見重訴卷第73至75、69至71頁），

    堪信為真，是應綜觀2份協議書之意旨，始能作為符合真意

    之解釋。觀諸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約定

    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並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

    ，與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

    ，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

    作為勞務費之費用等語（見重訴卷第73頁），足見被告所負

    義務係須為原告向銀行協商、整合上開欠3家銀行之債務，

    整合成功後可取得系爭房地。簡言之，原告有以系爭房地換

    取對上開3家銀行債務消滅之意思，被告亦同意受其委任而

    處理此一事宜。

　⒊對照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內容，並未表示廢棄111年7月22

    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其開頭所載「因原告下列標

    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

    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

    的物債務整合事宜」（見重訴卷第69頁），即為111年7月22

    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

    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之

    意旨（見重訴卷第73頁），兩者並無差異，且均明載委任被

    告「債務整合」，自難認兩造有以112年2月10日協議書完全

    取代111年7月22日協議書之意思。被告辯稱不是專業法律人

    ，覺得簽新約就是履行義務之變更云云（見重訴卷第82頁）

    ，難以憑採。

　⒋又所謂「債務整合」，衡情通常係指將債務人既有債務還款

    條件放寬並展延還款期限，亦非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之

    意思，債務整合之文字意義顯與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者不

    同。復比較112年2月10日第2條係增加期限「112年12月31日

    」（見重訴卷第69頁）、第4條前段係增加「10,000,000元

    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

    見重訴卷第71頁），而第4條後段所謂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

    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

    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

    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

    自行負責等語（見重訴卷第71頁），實係111年7月22日「不

    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

    完成後，系爭房地登記為被告作為被告勞務費之費用（見重

    訴卷第73頁），此一條款之具體補充說明，並加上原告負擔

    債務之最高額為1,000萬元，足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為

    補充、增加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而訂立

    ，則被告應處理之義務為債務整合，且債務仍以111年7月22

    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所載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

    為限，並無被告無法預知之情形，亦非除去假扣押、查封登

    記。被告辯稱係因原告未據實告知債務，導致111年7月22日

    「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無法履行，才變更委任被告除去

    假扣押、查封登記，作物之取回，而簽訂112年2月10日協議

    書云云（見重訴卷第44、51至53頁），委無可採。

　⒌綜上，兩造於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仍係約定被告應為原

    告處理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而非僅係約定除去系爭房地之

    假扣押、查封登記。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難認係因被告

    處理之結果：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準此，被告應就其主張處理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系爭房地雖於112年3月10日經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乙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地籍異動索引可

    考（見114年度審重訴字第9號卷，下稱審重訴卷，第67至75

    、236、239頁），堪信為真。

　⒊然上開塗銷之客觀結果無法反推係被告為原告處理之結果。

    被告僅稱其已履行義務，原告方同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

    被告云云（見重訴卷第44、98頁），經原告一再主張被告應

    舉證，卻始終未提出其處理之內容、過程及相關事證，自難

    遽謂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

　㈢被告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

　⒈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被告之義務為處理債務整合，已如

    前述，而被告始終未提出整合債務之結果，甚至辯稱僅須除

    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自難認已履

    行義務完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既然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表示原告

    同意被告已處理協議書事項完畢云云（見重訴卷第44頁）。

    然查，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係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

    ，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乙情

    ，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68至80頁），而兩造間依

    協議書約定，係原告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實無買賣關係

    存在。且由被告公司之負責人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

    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等語，有承諾書可考（見審重訴

    卷第51頁），兩造復均陳稱辦理移轉登記係為擔保原告依11

    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約定對被告之10,000,000元債務等語

    （見重訴卷第104頁），足見當時兩造認知仍係為處理債務

    整合事宜，並非被告已處理完成後原告給付之報酬。是原告

    主張係依被告要求移轉登記，以允被告處理系爭房地及整合

    債務，待系爭房地出售分潤，由被告將超過1,000萬元之款

    項返還給原告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較為可採。是以

    ，被告尚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堪以認定。

　㈣原告合法終止協議書，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及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

    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文。

　⒉被告既未履行協議書之債務整合義務完畢，而原告於112年7

    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

    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乙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存證信函

    可考（見審重訴卷第91至99頁），揆諸前揭民法第549條規

    定，原告終止協議書洵屬有據。

　⒊協議書既經終止，被告已無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與權

    限，則被告仍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受有不當得利，致

    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

    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洵屬有據。

　㈤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詐欺，係欲使

    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

    之表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應就負告知義務事

    項隱匿事實，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1號

    判決意旨參照）。除行為人主觀上有使人於陷於錯誤之故意

    外，且詐欺行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並進而為意思表示，須有

　　相當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

    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無法舉證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事證，然主張被詐

    欺之原告仍應舉證證明被告自始無為原告處理事務之真意。

    而原告僅稱遭被告詐騙才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云云（

    見審重訴卷第11頁），卻無法舉證被告自始無處理真意等施

    用詐術之行為。又被告既否認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

    ，則原告亦難以被告未進行處理債務整合而謂被告訛稱以完

    成債務整合，是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原告雖於113年4月

    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

    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乙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對本件認定不生影響

    ，無須待偵查結果，附此敘明。

　㈥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

    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

    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

    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

    文。準此，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所需必要費用，應由委任人

    負擔。查原告自承被告向原告稱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

    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

    ，並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後兩

    造於112年4月13日雖無買賣真意，惟通謀以買賣為原因移轉

    登記至被告名下等語（見審重訴卷第11至12頁），復有登記

    謄本、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114年2月7日東南地所登字第1

    140010204號函所附登記申請案卷可考（見審重訴卷第35至4

    8、175至189頁），足見被告確實完成移轉登記，且係經原

    告知悉上開動機，又同意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下，方

    由被告處理之結果。又該筆處理費300,000元雖高於一般單

    純委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所需費用之行情，然原告明知此

    情仍同意給付。再者，系爭房地係先於112年3月30日設定最

    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

    ，於112年4月13日始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

    下，後又於112 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 元借款之普

    通抵押權予林峻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

    頁），復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219至241頁），足

    見被告尚有為後續登記處理事宜。而該等處理費用均應由原

    告負擔，已如前述，則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既非遭被告詐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

    給付300,000元之意思表示，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云云（見重訴卷第35、105頁），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依112年2月10日協議書負有將原告對中國信

    託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等3家銀行債務整合之義

    務，然被告未完成受任事項，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

    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合法終止委任契約後，依民法第1

    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此部分（請求給付3

    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

    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按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

    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餘

    地（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抗字第13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

    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不得宣告假執行，原告仍請求宣

    告假執行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洵屬無據。又原告請求

    給付300,000元部分，不應准許，是其假執行之聲請均應駁

    回，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八、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終止協議書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塗銷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既有理由，原告另依民法第92條主張撤銷

    協議書意思表示後，所為同一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

    已無審酌必要，附此敘明。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舉證均對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附表：

編號 臺南市東區竹篙厝段不動產 內容 1 2011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630/10000 2 14924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3 14928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4 14929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5 14930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6 14947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
原      告  陳榮富  
訴訟代理人  柯凱洋律師
            徐弘儒律師
被      告  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珷文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房地於民國一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兆榮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兆榮公司）之原始股東之一，因近年中風，健康不佳，將兆榮公司旗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即訴外人陳昭坊代為處理。原告欲將自己名下林森店5間房間暨土地即如附表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同段14924、14928、14929、14930、149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3樓之2、3樓之1、3樓、5樓之3，以下合稱系爭房地）讓與兆榮公司，由兆榮公司整合處分，並有取得各股東名下飯店房間暨土地之需要。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新台幣（下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是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侯珷文，侯珷文自陳昭坊處聽聞上述情形，於112年年初積極向陳昭坊遊說佯稱有門路幫忙原告與銀行間債務整合，消除不良債務，原告即可將名下房產過戶，及系爭房地若不盡快處理，之後遭其他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查封拍賣，將無法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若要避免，可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信託移轉予被告公司，防止第三人勢力伸入系爭房地云云，致原告父子陷於錯誤，以為侯珷文可幫忙消除不良債務又可順利避免其他股東稀釋股份之問題，故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協助原告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事宜。兩造遂於111年7月22日就上開委任事項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上開3家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惟因該契約關於委任處理之期間及具體處理費用均未明確約定，兩造遂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增補約定應於112年12月31日止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逾期由兩造另行約定，及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不得向原告及陳昭坊追加請求為條件，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代為處理原告積欠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呆帳之系爭債務整合事宜，約定被告公司應於112年12月31日以前，將系爭債務整合事務處理完畢，並約定於債務整合後，原告始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暫先移轉登記予被告公司，以擔保原告積欠被告公司之10,000,000元債務處理費，嗣原告欲將系爭房地售予兆榮公司時，被告暨侯珷文亦會配合出售，並以原告出售系爭房地取得之對價，清償前開10,000,000元之債務處理費。
　㈡詎被告公司自始未有協助原告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誠意，侯珷文卻仍至原告之台南住處，向原告及陳昭坊詐稱「原告積欠之銀行債務整合已處理完畢，系爭房地已可過戶」，同時稱「原告可與被告公司創造假債權，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公司，即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云云，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供被告公司暨侯珷文辦理地政登記，致原告及陳昭坊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公司互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於112年3月30日先將系爭房地與被告公司虛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原告同時開立無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並於112年4月13日，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至被告公司名下。而侯珷文為取信原告，使其相信被告公司確實會在將來協助配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兆榮公司，除承諾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並開立承諾書一紙供原告留存。
　㈢侯珷文暨被告公司竟在從未徵詢原告同意情況下，企圖於112年6月間提供系爭房地作為擔保，向兆榮公司之股東即訴外人張陳素春（即原告親妹）、張王春美2人共同借款3,000,000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600,000元。俟訴外人張峻瑜（即張陳素春之子）驚覺何以被告公司竟能將自己舅舅名下之系爭房地做擔保向外人借款，遂拒絕將上開款項借貸予被告公司並通知陳昭坊，侯珷文見事跡敗露，竟悍然向陳昭坊及張峻瑜等人揚言其現缺錢，如不借錢，就要原告將系爭房地買回，否則要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套現云云。原告及陳昭坊始覺有疑，經查詢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方知被告公司於委任期間從未依約為原告整合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之系爭債務，被告公司更已於112年6月15日向訴外人林峻懋以系爭房地作為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原告至此始確信被告公司並非僅是單純民事上違反協議宗旨，而係從一開始就是為施行詐術之犯罪行為，目的係為詐取原告移轉系爭房地登記，從未要做任何債務整合事宜，原告已然受騙上當。原告於112年7月間知其遭侯珷文詐欺陷於錯誤，而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製作虛偽債權予被告公司及匯付被告公司300,000元之地政登記費用後，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另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經該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分案偵查中；復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公司撤銷此前受詐害所為意思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公司及侯珷文迄今仍對原告置之不理，為維護己身權益，僅能依法提出假處分暨強制執行之聲請，於先行保全債權後，再進而提起本件訴訟。
　㈣原告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後，兩造間就買賣及所有權移轉行為自始無效，系爭房地應回復為原告所有。又兩造於112年2月10日時簽署之協議書記載：「三、約定事項：⒈於本案債務整合後，甲方（即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方（即被告）」等語，亦即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予被告作為清償系爭債務之擔保，係以被告公司已確實為原告進行系爭債務整合完畢為前提，然被告公司暨侯珷文根本未為原告整合系爭債務，竟稱已整合完畢，要求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為所有權移轉行為，嗣更未經原告同意，提供系爭房地供擔保設定普通抵押權向林峻懋借款3,500,000元，嚴重違反兩造協議之宗旨處理委任事務，嚴重侵害原告權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兩造間委任契約終止，被告公司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即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塗銷因處理委任事務所辦理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㈤倘兩造間約定債務整合內容僅需除去假扣押、查封狀態，何必約定限定為原告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且兩造間協議內容已限定係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則其他可能外債非債務整合範圍，兩造間111年7月22日協議書第2條亦約定若有其他債權人或債權銀行併案，雙方另訂增補契約等語，故無被告所辯無法預料債務金額之問題。
　㈥又被告公司聲稱要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曾向原告索要300,000元之處理費，亦屬被告公司施行詐術所得財物。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被告公司收受300,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300,000元之處理費。
　㈦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訂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因林森店有數家債權人銀行聲請假扣押登記、查封，致使拍賣價格過低，原告為請求除去假扣押事宜，乃與被告訂約，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以除去上開假扣押及查封，以利將整個林森店以較好價格出售或拍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開頭記載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然因兩造均非法律專業人員，協議書文字採用「債務整合」之模糊文字，並無清償或意旨銀行呆帳處理至何程度之意。探求協議書真意，並未明訂被告負有清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之文字。倘被告有此義務，原告應在協議書上寫明上開債務內容。再者，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額僅10,000,000元，然對上開銀行債務8,107,000元僅係本金，尚未加計利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卻毫無緣由將債務整合指定此三間銀行債務，且原告所積欠債務根本不只此三家銀行，更有其他私人借貸，金額龐大非被告所能知悉，被告不可能簽訂無法預料原告債務金額之不平等條款，故兩造真意僅係除去系爭房地之假扣押、查封，非指需對原告所有債務進行整合。原告因承認被告已履約，為履行協議書約定給付10,000,000元之義務，乃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給被告。因被告處理事務已完成，原告自不得終止契約。又被告未詐欺原告，原告亦無設定擔保債權18,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原告不得撤銷訂立協議書之意思表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卷，下稱重訴卷，第100至103頁）：
　㈠原告係兆榮公司原始股東之一，因中風健康不佳，將公司旗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陳昭坊代為處理。
　㈡原告欲將自己名下系爭房地整合，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林森店5間房間即：
　⒈14924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⒉1492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⒊1492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⒋1493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⒌1494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㈢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系爭房地經假扣押在案，原告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
　㈣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公司負責人侯珷文。
　㈤兩造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等，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第2條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及彰化銀行債權有設定抵押權提供兆榮公司借款保證，由原告負責協商並塗銷抵押權、解除保證責任；第3條記載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用，若被告無法整合成功，不得向原告徵收其他相關勞務費用等語。
　㈥兩造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下列標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的物債務整合事宜，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地號、建號、門牌號碼，第2條約定期限應於112年12月31日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第3條第1項約定債務整合後，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第2項約定原告同意將標的物設定抵押權予被告或被告指定之第三人，擔保價金之給付，第3項約定原告授權被告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一切必要行為，第4條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
　㈦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
　㈧原告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原告同時開立無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
　㈨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
　㈩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
　被告公司於112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予林峻懋。
　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
　原告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
　原告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向被告公司表示撤銷此受詐欺所為意思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原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113年度全字第73號裁定准許供擔保後系爭房地不得為讓與、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2月5日送達被告公司。
四、本件爭點（見重訴卷第103頁）：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係將原告所欠華南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之債務整合以1,000萬元為上限，抑或僅須除去協議書所載不動產受假扣押、查封登記之限制登記事項？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登記事項是否係被告處理之結果？
　㈢被告是否已履行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義務完畢？
　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是否經原告於112年7月10日合法終止？
　㈤原告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及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意思表示，是否受被告訛稱協助整合債務之詐術所致陷於錯誤？原告是否於113年6月25日合法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及返還原告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為將債務整合：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參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判決參照）。　
　⒉查兩造係先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後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該2份協議書可考（見重訴卷第73至75、69至71頁），堪信為真，是應綜觀2份協議書之意旨，始能作為符合真意之解釋。觀諸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並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與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用等語（見重訴卷第73頁），足見被告所負義務係須為原告向銀行協商、整合上開欠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成功後可取得系爭房地。簡言之，原告有以系爭房地換取對上開3家銀行債務消滅之意思，被告亦同意受其委任而處理此一事宜。
　⒊對照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內容，並未表示廢棄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其開頭所載「因原告下列標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的物債務整合事宜」（見重訴卷第69頁），即為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之意旨（見重訴卷第73頁），兩者並無差異，且均明載委任被告「債務整合」，自難認兩造有以112年2月10日協議書完全取代111年7月22日協議書之意思。被告辯稱不是專業法律人，覺得簽新約就是履行義務之變更云云（見重訴卷第82頁），難以憑採。
　⒋又所謂「債務整合」，衡情通常係指將債務人既有債務還款條件放寬並展延還款期限，亦非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之意思，債務整合之文字意義顯與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者不同。復比較112年2月10日第2條係增加期限「112年12月31日」（見重訴卷第69頁）、第4條前段係增加「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見重訴卷第71頁），而第4條後段所謂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見重訴卷第71頁），實係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系爭房地登記為被告作為被告勞務費之費用（見重訴卷第73頁），此一條款之具體補充說明，並加上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為1,000萬元，足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為補充、增加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而訂立，則被告應處理之義務為債務整合，且債務仍以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所載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為限，並無被告無法預知之情形，亦非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被告辯稱係因原告未據實告知債務，導致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無法履行，才變更委任被告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作物之取回，而簽訂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云云（見重訴卷第44、51至53頁），委無可採。
　⒌綜上，兩造於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仍係約定被告應為原告處理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而非僅係約定除去系爭房地之假扣押、查封登記。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難認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準此，被告應就其主張處理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系爭房地雖於112年3月10日經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地籍異動索引可考（見114年度審重訴字第9號卷，下稱審重訴卷，第67至75、236、239頁），堪信為真。
　⒊然上開塗銷之客觀結果無法反推係被告為原告處理之結果。被告僅稱其已履行義務，原告方同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云云（見重訴卷第44、98頁），經原告一再主張被告應舉證，卻始終未提出其處理之內容、過程及相關事證，自難遽謂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㈢被告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
　⒈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被告之義務為處理債務整合，已如前述，而被告始終未提出整合債務之結果，甚至辯稱僅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自難認已履行義務完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既然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表示原告同意被告已處理協議書事項完畢云云（見重訴卷第44頁）。然查，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係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乙情，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68至80頁），而兩造間依協議書約定，係原告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實無買賣關係存在。且由被告公司之負責人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等語，有承諾書可考（見審重訴卷第51頁），兩造復均陳稱辦理移轉登記係為擔保原告依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約定對被告之10,000,000元債務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足見當時兩造認知仍係為處理債務整合事宜，並非被告已處理完成後原告給付之報酬。是原告主張係依被告要求移轉登記，以允被告處理系爭房地及整合債務，待系爭房地出售分潤，由被告將超過1,000萬元之款項返還給原告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較為可採。是以，被告尚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堪以認定。
　㈣原告合法終止協議書，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及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文。
　⒉被告既未履行協議書之債務整合義務完畢，而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存證信函可考（見審重訴卷第91至99頁），揆諸前揭民法第549條規定，原告終止協議書洵屬有據。
　⒊協議書既經終止，被告已無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與權限，則被告仍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受有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洵屬有據。
　㈤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詐欺，係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之表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應就負告知義務事項隱匿事實，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1號判決意旨參照）。除行為人主觀上有使人於陷於錯誤之故意外，且詐欺行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並進而為意思表示，須有
　　相當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無法舉證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事證，然主張被詐欺之原告仍應舉證證明被告自始無為原告處理事務之真意。而原告僅稱遭被告詐騙才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云云（見審重訴卷第11頁），卻無法舉證被告自始無處理真意等施用詐術之行為。又被告既否認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則原告亦難以被告未進行處理債務整合而謂被告訛稱以完成債務整合，是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原告雖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對本件認定不生影響，無須待偵查結果，附此敘明。
　㈥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所需必要費用，應由委任人負擔。查原告自承被告向原告稱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並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後兩造於112年4月13日雖無買賣真意，惟通謀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等語（見審重訴卷第11至12頁），復有登記謄本、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114年2月7日東南地所登字第1140010204號函所附登記申請案卷可考（見審重訴卷第35至48、175至189頁），足見被告確實完成移轉登記，且係經原告知悉上開動機，又同意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下，方由被告處理之結果。又該筆處理費300,000元雖高於一般單純委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所需費用之行情，然原告明知此情仍同意給付。再者，系爭房地係先於112年3月30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3日始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後又於112 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 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予林峻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219至241頁），足見被告尚有為後續登記處理事宜。而該等處理費用均應由原告負擔，已如前述，則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既非遭被告詐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給付300,000元之意思表示，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云云（見重訴卷第35、105頁），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依112年2月10日協議書負有將原告對中國信託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等3家銀行債務整合之義務，然被告未完成受任事項，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合法終止委任契約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此部分（請求給付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按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抗字第13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不得宣告假執行，原告仍請求宣告假執行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洵屬無據。又原告請求給付300,000元部分，不應准許，是其假執行之聲請均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八、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終止協議書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既有理由，原告另依民法第92條主張撤銷協議書意思表示後，所為同一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已無審酌必要，附此敘明。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舉證均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附表：
		編號

		臺南市東區竹篙厝段不動產

		內容



		1

		2011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630/10000



		2

		14924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3

		14928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4

		14929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5

		14930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6

		14947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

原      告  陳榮富  

訴訟代理人  柯凱洋律師

            徐弘儒律師

被      告  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珷文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房地於民國一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兆榮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兆榮公司）之原始股東之一，因近年中風，健康不佳，將兆榮公司旗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即訴外人陳昭坊代為處理。原告欲將自己名下林森店5間房間暨土地即如附表所示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同段14924、14928、14929、14930、149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3樓之2、3樓之1、3樓、5樓之3，以下合稱系爭房地）讓與兆榮公司，由兆榮公司整合處分，並有取得各股東名下飯店房間暨土地之需要。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新台幣（下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是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三立地產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侯珷文，侯珷文自陳昭坊處聽聞上述情形，於112年年初積極向陳昭坊遊說佯稱有門路幫忙原告與銀行間債務整合，消除不良債務，原告即可將名下房產過戶，及系爭房地若不盡快處理，之後遭其他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查封拍賣，將無法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若要避免，可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信託移轉予被告公司，防止第三人勢力伸入系爭房地云云，致原告父子陷於錯誤，以為侯珷文可幫忙消除不良債務又可順利避免其他股東稀釋股份之問題，故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協助原告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事宜。兩造遂於111年7月22日就上開委任事項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上開3家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惟因該契約關於委任處理之期間及具體處理費用均未明確約定，兩造遂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增補約定應於112年12月31日止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逾期由兩造另行約定，及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不得向原告及陳昭坊追加請求為條件，委任被告公司暨侯珷文代為處理原告積欠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呆帳之系爭債務整合事宜，約定被告公司應於112年12月31日以前，將系爭債務整合事務處理完畢，並約定於債務整合後，原告始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暫先移轉登記予被告公司，以擔保原告積欠被告公司之10,000,000元債務處理費，嗣原告欲將系爭房地售予兆榮公司時，被告暨侯珷文亦會配合出售，並以原告出售系爭房地取得之對價，清償前開10,000,000元之債務處理費。

　㈡詎被告公司自始未有協助原告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誠意，侯珷文卻仍至原告之台南住處，向原告及陳昭坊詐稱「原告積欠之銀行債務整合已處理完畢，系爭房地已可過戶」，同時稱「原告可與被告公司創造假債權，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公司，即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云云，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供被告公司暨侯珷文辦理地政登記，致原告及陳昭坊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公司互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於112年3月30日先將系爭房地與被告公司虛偽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原告同時開立無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並於112年4月13日，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所有權至被告公司名下。而侯珷文為取信原告，使其相信被告公司確實會在將來協助配合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兆榮公司，除承諾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並開立承諾書一紙供原告留存。

　㈢侯珷文暨被告公司竟在從未徵詢原告同意情況下，企圖於112年6月間提供系爭房地作為擔保，向兆榮公司之股東即訴外人張陳素春（即原告親妹）、張王春美2人共同借款3,000,000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600,000元。俟訴外人張峻瑜（即張陳素春之子）驚覺何以被告公司竟能將自己舅舅名下之系爭房地做擔保向外人借款，遂拒絕將上開款項借貸予被告公司並通知陳昭坊，侯珷文見事跡敗露，竟悍然向陳昭坊及張峻瑜等人揚言其現缺錢，如不借錢，就要原告將系爭房地買回，否則要將系爭房地出售予第三人套現云云。原告及陳昭坊始覺有疑，經查詢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方知被告公司於委任期間從未依約為原告整合華南銀行等3間銀行之系爭債務，被告公司更已於112年6月15日向訴外人林峻懋以系爭房地作為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原告至此始確信被告公司並非僅是單純民事上違反協議宗旨，而係從一開始就是為施行詐術之犯罪行為，目的係為詐取原告移轉系爭房地登記，從未要做任何債務整合事宜，原告已然受騙上當。原告於112年7月間知其遭侯珷文詐欺陷於錯誤，而為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製作虛偽債權予被告公司及匯付被告公司300,000元之地政登記費用後，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另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經該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分案偵查中；復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公司撤銷此前受詐害所為意思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惟被告公司及侯珷文迄今仍對原告置之不理，為維護己身權益，僅能依法提出假處分暨強制執行之聲請，於先行保全債權後，再進而提起本件訴訟。

　㈣原告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後，兩造間就買賣及所有權移轉行為自始無效，系爭房地應回復為原告所有。又兩造於112年2月10日時簽署之協議書記載：「三、約定事項：⒈於本案債務整合後，甲方（即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方（即被告）」等語，亦即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予被告作為清償系爭債務之擔保，係以被告公司已確實為原告進行系爭債務整合完畢為前提，然被告公司暨侯珷文根本未為原告整合系爭債務，竟稱已整合完畢，要求原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為所有權移轉行為，嗣更未經原告同意，提供系爭房地供擔保設定普通抵押權向林峻懋借款3,500,000元，嚴重違反兩造協議之宗旨處理委任事務，嚴重侵害原告權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兩造間委任契約終止，被告公司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即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塗銷因處理委任事務所辦理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㈤倘兩造間約定債務整合內容僅需除去假扣押、查封狀態，何必約定限定為原告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且兩造間協議內容已限定係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則其他可能外債非債務整合範圍，兩造間111年7月22日協議書第2條亦約定若有其他債權人或債權銀行併案，雙方另訂增補契約等語，故無被告所辯無法預料債務金額之問題。

　㈥又被告公司聲稱要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曾向原告索要300,000元之處理費，亦屬被告公司施行詐術所得財物。原告已終止委任協助代為處理系爭債務整合之委任契約，被告公司收受300,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300,000元之處理費。

　㈦綜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就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訂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因林森店有數家債權人銀行聲請假扣押登記、查封，致使拍賣價格過低，原告為請求除去假扣押事宜，乃與被告訂約，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以除去上開假扣押及查封，以利將整個林森店以較好價格出售或拍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開頭記載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然因兩造均非法律專業人員，協議書文字採用「債務整合」之模糊文字，並無清償或意旨銀行呆帳處理至何程度之意。探求協議書真意，並未明訂被告負有清償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之文字。倘被告有此義務，原告應在協議書上寫明上開債務內容。再者，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額僅10,000,000元，然對上開銀行債務8,107,000元僅係本金，尚未加計利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卻毫無緣由將債務整合指定此三間銀行債務，且原告所積欠債務根本不只此三家銀行，更有其他私人借貸，金額龐大非被告所能知悉，被告不可能簽訂無法預料原告債務金額之不平等條款，故兩造真意僅係除去系爭房地之假扣押、查封，非指需對原告所有債務進行整合。原告因承認被告已履約，為履行協議書約定給付10,000,000元之義務，乃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給被告。因被告處理事務已完成，原告自不得終止契約。又被告未詐欺原告，原告亦無設定擔保債權18,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原告不得撤銷訂立協議書之意思表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4年度重訴字第58號卷，下稱重訴卷，第100至103頁）：

　㈠原告係兆榮公司原始股東之一，因中風健康不佳，將公司旗下位在臺南市之連鎖哥爸妻夫商務飯店委由原告之子陳昭坊代為處理。

　㈡原告欲將自己名下系爭房地整合，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0/10000）及其上林森店5間房間即：

　⒈14924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⒉1492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⒊1492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⒋1493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⒌1494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㈢原告積欠中國信託銀行1,206,000元、華南銀行3,101,000元及京城商業銀行3,800,000元債務，共計8,107,000元，系爭房地經假扣押在案，原告無法順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兆榮公司。

　㈣陳昭坊於111年6月間處理文南店出售事宜時，結識被告公司負責人侯珷文。

　㈤兩造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等，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第2條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及彰化銀行債權有設定抵押權提供兆榮公司借款保證，由原告負責協商並塗銷抵押權、解除保證責任；第3條記載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用，若被告無法整合成功，不得向原告徵收其他相關勞務費用等語。

　㈥兩造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下列標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的物債務整合事宜，第1條記載系爭房地地號、建號、門牌號碼，第2條約定期限應於112年12月31日將委任事務處理完畢，第3條第1項約定債務整合後，原告同意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第2項約定原告同意將標的物設定抵押權予被告或被告指定之第三人，擔保價金之給付，第3項約定原告授權被告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一切必要行為，第4條約定以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此款項並由陳昭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

　㈦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

　㈧原告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原告同時開立無記載票面金額之本票一紙予被告公司收執，再給予被告公司300,000元供辦理地政登記。

　㈨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

　㈩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

　被告公司於112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予林峻懋。

　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並將抵押權登記塗銷。

　原告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

　原告於113年6月25日以高雄順昌郵局存證號碼141號存證信函暨律師函向被告公司表示撤銷此受詐欺所為意思表示，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原告聲請假處分，經本院113年度全字第73號裁定准許供擔保後系爭房地不得為讓與、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原告於113年12月18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2月5日送達被告公司。

四、本件爭點（見重訴卷第103頁）：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係將原告所欠華南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之債務整合以1,000萬元為上限，抑或僅須除去協議書所載不動產受假扣押、查封登記之限制登記事項？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登記事項是否係被告處理之結果？

　㈢被告是否已履行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義務完畢？

　㈣112年2月10日協議書是否經原告於112年7月10日合法終止？

　㈤原告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及於112年4月13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意思表示，是否受被告訛稱協助整合債務之詐術所致陷於錯誤？原告是否於113年6月25日合法撤銷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㈥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及返還原告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所約定被告之義務為將債務整合：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參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判決參照）。　

　⒉查兩造係先於111年7月22日訂立「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後又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該2份協議書可考（見重訴卷第73至75、69至71頁），堪信為真，是應綜觀2份協議書之意旨，始能作為符合真意之解釋。觀諸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約定債務整合、不動產買賣，並記載系爭房地及門牌號碼、面積，與記載債權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債權由被告負責協商、整合，完成後所有權登記為被告，作為勞務費之費用等語（見重訴卷第73頁），足見被告所負義務係須為原告向銀行協商、整合上開欠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成功後可取得系爭房地。簡言之，原告有以系爭房地換取對上開3家銀行債務消滅之意思，被告亦同意受其委任而處理此一事宜。

　⒊對照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之內容，並未表示廢棄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其開頭所載「因原告下列標的物不動產之債務關係，致標的物受假扣押登記、查封登記等限制登記事項並強制執行，原告委任被告協助代為處理標的物債務整合事宜」（見重訴卷第69頁），即為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開頭記載「因原告積欠以下銀行債務並遭查封下列標的物，原告委託被告做債務整合」之意旨（見重訴卷第73頁），兩者並無差異，且均明載委任被告「債務整合」，自難認兩造有以112年2月10日協議書完全取代111年7月22日協議書之意思。被告辯稱不是專業法律人，覺得簽新約就是履行義務之變更云云（見重訴卷第82頁），難以憑採。

　⒋又所謂「債務整合」，衡情通常係指將債務人既有債務還款條件放寬並展延還款期限，亦非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之意思，債務整合之文字意義顯與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者不同。復比較112年2月10日第2條係增加期限「112年12月31日」（見重訴卷第69頁）、第4條前段係增加「10,000,000元作為被告公司為原告整合債務，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見重訴卷第71頁），而第4條後段所謂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不足10,000,000元者，原告同意以10,000,000元扣除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總額，餘額數作為報酬，若被告公司整合後之債務超出10,000,000元時，超出部分應由被告公司自行負責等語（見重訴卷第71頁），實係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第3條約定被告整合、協商系爭房地完成後，系爭房地登記為被告作為被告勞務費之費用（見重訴卷第73頁），此一條款之具體補充說明，並加上原告負擔債務之最高額為1,000萬元，足見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係為補充、增加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而訂立，則被告應處理之義務為債務整合，且債務仍以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所載積欠上開3家銀行之債務為限，並無被告無法預知之情形，亦非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被告辯稱係因原告未據實告知債務，導致111年7月22日「不動產債務整合協議書」無法履行，才變更委任被告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作物之取回，而簽訂112年2月10日協議書云云（見重訴卷第44、51至53頁），委無可採。

　⒌綜上，兩造於112年2月10日訂定協議書仍係約定被告應為原告處理3家銀行之債務整合，而非僅係約定除去系爭房地之假扣押、查封登記。

　㈡系爭房地於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難認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準此，被告應就其主張處理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系爭房地雖於112年3月10日經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地籍異動索引可考（見114年度審重訴字第9號卷，下稱審重訴卷，第67至75、236、239頁），堪信為真。

　⒊然上開塗銷之客觀結果無法反推係被告為原告處理之結果。被告僅稱其已履行義務，原告方同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云云（見重訴卷第44、98頁），經原告一再主張被告應舉證，卻始終未提出其處理之內容、過程及相關事證，自難遽謂112年3月10日塗銷假扣押查封登記係因被告處理之結果。

　㈢被告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

　⒈112年2月10日協議書約定被告之義務為處理債務整合，已如前述，而被告始終未提出整合債務之結果，甚至辯稱僅須除去假扣押、查封登記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自難認已履行義務完畢。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既然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表示原告同意被告已處理協議書事項完畢云云（見重訴卷第44頁）。然查，原告於112年4月13日，係以112年3月27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辦理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乙情，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68至80頁），而兩造間依協議書約定，係原告委任被告處理債務整合，實無買賣關係存在。且由被告公司之負責人侯珷文出具承諾書，承諾將來不再向原告另開價格及條件等語，有承諾書可考（見審重訴卷第51頁），兩造復均陳稱辦理移轉登記係為擔保原告依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約定對被告之10,000,000元債務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足見當時兩造認知仍係為處理債務整合事宜，並非被告已處理完成後原告給付之報酬。是原告主張係依被告要求移轉登記，以允被告處理系爭房地及整合債務，待系爭房地出售分潤，由被告將超過1,000萬元之款項返還給原告等語（見重訴卷第104頁），較為可採。是以，被告尚未履行協議書之義務，堪以認定。

　㈣原告合法終止協議書，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及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亦有明文。

　⒉被告既未履行協議書之債務整合義務完畢，而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委任契約，請求被告公司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存證信函可考（見審重訴卷第91至99頁），揆諸前揭民法第549條規定，原告終止協議書洵屬有據。

　⒊協議書既經終止，被告已無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與權限，則被告仍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受有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洵屬有據。

　㈤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詐欺，係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之表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應就負告知義務事項隱匿事實，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1號判決意旨參照）。除行為人主觀上有使人於陷於錯誤之故意外，且詐欺行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並進而為意思表示，須有

　　相當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無法舉證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事證，然主張被詐欺之原告仍應舉證證明被告自始無為原告處理事務之真意。而原告僅稱遭被告詐騙才於112年2月10日訂立協議書云云（見審重訴卷第11頁），卻無法舉證被告自始無處理真意等施用詐術之行為。又被告既否認有為原告處理債務整合之義務，則原告亦難以被告未進行處理債務整合而謂被告訛稱以完成債務整合，是本件難認被告詐欺原告。原告雖於113年4月18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對侯珷文提出詐欺、背信告訴，現以113年度偵字第9422號（股別：生股）偵查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對本件認定不生影響，無須待偵查結果，附此敘明。

　㈥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

　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民法第54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所需必要費用，應由委任人負擔。查原告自承被告向原告稱將系爭房地先信託予被告，可保護系爭房地，避免有外債遭兆榮公司其他股東趁機謀奪，並要求原告提供印鑑證明及相關處理費300,000元，後兩造於112年4月13日雖無買賣真意，惟通謀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名下等語（見審重訴卷第11至12頁），復有登記謄本、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114年2月7日東南地所登字第1140010204號函所附登記申請案卷可考（見審重訴卷第35至48、175至189頁），足見被告確實完成移轉登記，且係經原告知悉上開動機，又同意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移轉登記下，方由被告處理之結果。又該筆處理費300,000元雖高於一般單純委請地政士辦理移轉登記所需費用之行情，然原告明知此情仍同意給付。再者，系爭房地係先於112年3月30日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18,000,000元予被告公司，於112年4月13日始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至被告公司名下，後又於112 年6月15日設定擔保3,500,000 元借款之普通抵押權予林峻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重訴卷第102頁），復有異動索引可考（見審重訴卷第219至241頁），足見被告尚有為後續登記處理事宜。而該等處理費用均應由原告負擔，已如前述，則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既非遭被告詐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給付300,000元之意思表示，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請求被告返還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云云（見重訴卷第35、105頁），委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依112年2月10日協議書負有將原告對中國信託銀行、華南銀行、京城商業銀行等3家銀行債務整合之義務，然被告未完成受任事項，原告於112年7月10日以社東郵局存證號碼201號存證信函合法終止委任契約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逾此部分（請求給付3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按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抗字第13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不得宣告假執行，原告仍請求宣告假執行云云（見重訴卷第98頁），洵屬無據。又原告請求給付300,000元部分，不應准許，是其假執行之聲請均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八、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終止協議書後，依民法第179條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既有理由，原告另依民法第92條主張撤銷協議書意思表示後，所為同一請求塗銷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已無審酌必要，附此敘明。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舉證均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附表：

編號 臺南市東區竹篙厝段不動產 內容 1 2011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630/10000 2 14924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6，建物總面積21.3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6.7平方公尺、走廊面積4.67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9/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38/10000 3 14928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2，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4 14929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之1，建物總面積15.67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1.88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79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4.4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66/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97/10000 5 14930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3樓，建物總面積23.88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21.35平方公尺、走廊面積2.5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11.2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37/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73/10000 　6 14947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全部，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號5樓之3，建物總面積19.14平方公尺，包含層次面積15.51平方公尺、走廊面積3.6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用途：陽台，面積5.85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同段14918建號建物，面積30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15/10000、同段14919建號建物，面積300.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25/10000 





